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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众环审字（2021）0102906 号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清算组：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清算”（以下简称“优

享红利集合计划”）清算报表，包括 2021 年 7 月 12 日的清算资产负债表、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清算损益表及债务清偿表（以下简称清算报表）。 

我们认为，优享红利集合计划清算报表已经按照后附的清算事项说明二项所述的编制基

础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 2021 年 7 月 12 日的清算资产负债状况、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清算损益及债务清偿情况。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

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

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后附的清算事项说明二项对编制基础的说明。财务报表是

为了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提供信息而编制的。因此，财务报表

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人长江资管负责按照后附的清算事项说明二项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

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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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四）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

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管理人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余宝玉 

 

                                               中国注册会计师 

                                                         喻友志 

 

中国·武汉                                   2021 年 7 月 20 日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清算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普通资产：

8,016,480.44 8,016,480.44

5,691.98 5,691.98

5,743.25 5,074.43

资产总计 8,027,915.67 8,027,246.85

债务及清算净权益

普通债务：

1,697.80 1,697.80
318.34 318.34

3,300.00 3,300.00
债务合计 5,316.14 5,316.14

清算净权益：

清算净权益 8,022,599.53 8,021,930.71
债务及清算净权益总计 8,027,915.67 8,027,246.85

计划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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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2日 2021年7月9日

银行存款

结算备付金

存出保证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利息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费及业绩报酬

应付托管费

应付交易费用

应交税费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一、清算收益

存款利息收入 668.82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清算期收益小计 668.82

二、专项计划管理费

四、利息支出

五、税金及附加

六、其他费用

七、清算费用

      1、财产清理费
      2、诉讼费
      3、审计费
      4、银行划款手续费
      5、律师费

清算期费用小计

668.82
   8,021,930.71

8,022,599.53

计划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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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清算损益表
2021年7月10日到2021年7月12日

三、专项计划托管费

八、清算期净收益（清算净损失以“－”号表示）
加：专项计划终止日净权益

九、专项计划清算资金分配基准日清算净权益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债务清偿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清算债务
清算期间增
加额

清算期间
减少额

本期以现金清偿

普通债务：

1,697.80 1,697.80
318.34 318.34

3,300.00 3,300.00
5,316.14 5,316.14

计划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共5页共3页

2021年7月10日到2021年7月12日

2021年7月9日 2021年7月12日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费及业绩报酬
应付托管费
应付交易费用

应交税费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债务合计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清算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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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事项说明 

（除另有说明外，以人民币元为货币单位） 

 

一、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简介 

1、基本情况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的管理

人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集合计划的推广机构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合计划的注册

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清算原因 

本集合计划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正式公告成立，不设固定存续期限，若符合终止条件时，

则进入终止清算程序。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管理人已完成全部持仓证券的变现。根据《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

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等相关规定，本集合计划于 2021 年 7 月 9 日终止，并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进行

清盘。 

3、清算期间 

本集合计划于 2021 年 7 月 9 日终止，管理人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完成对本集合计划的

清算，清算期为 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 

 

二、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次清算报表是按照《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估值方法指引》和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实务操作的规定编制的。 

 

三、清算情况 

2021 年 7 月 12 日，清算组对本集合计划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

原则和清算方案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资产处置情况 

1、截至 2021年 7月 9日银行存款为 8,016,480.44元，清算结束日银行存款为 8,016,480.44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优享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清算事项说明 

本报告书共 5 页第5页 

元。 

2、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存出保证金为 5,691.98 元，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为 5,691.98 

元。 

3、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应收利息为 5,074.43 元，清算结束日应收利息为 5,743.25 元。 

（二）负债偿还情况 

1、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应付管理费及业绩报酬为 1,697.80 元，清算结束日应付管理费

及业绩报酬为 1,697.80 元。 

2、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应付托管费为 318.34 元，清算结束日应付托管费为 318.34 元。 

3、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其他负债为 3,300.00 元，清算结束日其他负债为 3,300.00 元。 

（三）持有人权益情况 

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持有人权益为 8,021,930.71 元，清算结束日持有人权益为 

8,022,599.53 元。 

（四）清算期间净损益情况 

清算期间净损益为 668.82 元，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68.82 元。 

 

四、清算结束日的资产负债及剩余财产分配情况 

清算结束日剩余资产净值为 8,022,599.53 元，集合计划持有人总份额 7,654,014.77 份。 

本集合计划清算期末剩余资产 8,022,599.53 元，另针对本集合计划的应收款项(包括银

行存款利息)，因存款银行管理规则限定，在清算期内无法收回，为确保全体持有人的利益，

由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资产分配时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对各款项进行

垫付。各款项及其后续所滋生的利息收入归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待各款项全部收回至本集合计划托管户后直接退还至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指定的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本集合计划分配资金共计 8,022,599.53 元，本集合计划清算

小组将于 2021年 7月 23日通过本集合计划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户划付至销售机构的

指定收款账户。 

集合计划终止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0481 元，清算结束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0482 元。 

 

 

计划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